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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文发改价格〔2021〕107 号

文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
关于清理取消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

不合理收费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发展和改革局：

现将《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清理取消城镇供水供电

供气供暖不合理收费的通知》（云发改价格〔2021〕187 号）文

件转发给你们，结合文山州实际再作如下通知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各县（市）要对本地的供水、供电、供气收费进行认真

清理，对政府部门越权出台、企业自立名目出台的没有合法有效

政策依据的收费要坚决取消。

二、各县（市）清理的情况于 2021 年 4 月 10 日前报州发展

改革委价格收费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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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 ： 楚 庆 荣 ， 联 系 电 话 ： 3039181 ， 邮 箱 ：

1321611906@qq.com。

2021 年 3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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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州市场监管局、州能源局、州水务局。

文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10 日印发


